
佛山佛医保-免责条款

1、因自杀、自残、醉驾、酒驾、无证驾驶、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故意伤

害，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

2、参保人支出的医疗费用中依法应由第三者负担的部分。

3、应当从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中支付的。

4、在境外（含港、澳、台）就医的。

5、挂号费、门诊病历工本费、就医路费、救护车费、住院陪护费、护工费、

气功费、保健按摩费、院外交通费、文娱活动费、体疗健身费、伙食费、

食疗费、营养费、赔偿费、电话费、电冰箱费、电视费等。

6、脸盆、口盅、餐具、拖鞋、卫生纸等费用。

7、各种美容、整形、矫形、减肥；治疗雀斑、脱痣、护肤、镶牙、洁牙；

配镜、装配假眼、假肢、助听器等费用；各种保健用品如按摩器、各种家

用监测治疗仪（器），各种牵引带、轮椅、拐杖、腰围、护膝、药枕、药垫、

磁垫、热水袋等费用。

8、特诊费、特诊室服务费、特需医疗费、特种病区、外宾华侨、港、澳病

区和各医院综合诊疗中心的特种医疗服务费、医疗咨询费（包括心理咨询，

健康咨询）、中风预测、健康预测、预防接种、预防服药，科研，临床验证

（用药、检查、治疗）等费用。

9、存在以下情形，恶性肿瘤自费药不予赔付

●未在本产品约定的医院或药店购买的药品，或每次药品处方超过壹个月

的部分的药品费用。

●药品处方的开具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该药品说明书中所

列明的适应症用法用量不符或相关医学材料不能证明被保险人所患疾病符

合使用特定药物的指征。

●被保险人的疾病状况，经审核，确定对药品已经耐药，而产生的费用（耐

药是指肿瘤病灶按照 RECIST（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有进展）。



●被保险人符合慈善援助用药申请，但因被保险人未提交相关申请或者提

交的申请材料不全，导致援助项目申请未通过而发生的药品费用；被保险

人通过援助审核，但因被保险人原因未领取援助药品，视为被保险人自愿

放弃本合同项下适用的保险权益。

10、保险期间规定的参保生效前发生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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